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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条 市、镇（街道、园区）两级财政资金分担比例

另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

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按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6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

2028年 5月 31日。此前规定与本办法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

规定执行。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

为:DGSRLZYHSHBZJ-2023-01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31日印发


